附件5
以工代赈项目材料采购协议（模板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项目理事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以工代赈项目管理有关规定，经项目理事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通过询价及集体讨论决定，并报村“两委”和乡镇人民政府同意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就材料采购及其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工程建设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建设工期
开工时间              ，计划完成时间              
三、材料规格、单价
（一）水泥：水泥品牌及规格为    牌      水泥，单价为   元/吨。
（二）砂石：单价为   元/吨。
（三）钢筋：单价为   元/吨。
（四）XX：单价为   元/ 。
（五）XX：单价为   元/ 。
（六）XX：单价为   元/ 。 
······
四、供货数量
按甲方实际验收数量为准。
五、付款进度及方式
按照实际验收数量和财评清单内容作为结算依据，本项目实行县级报账制，原则按照进度分批报账，报账资料符合相关要求并按程序完成审签，经县政府同意且资金拨付至县级行业部门后方可拨款，直接支付至乙方银行账号。乙方向甲方提供等额的增值税发票。（无增值税发票不予报账）乙方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，户名               ，银行账号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六、各方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甲方根据工程建设要求，对材料数量、质量等进行验收，检验每批次材料产品合格证。甲方根据建设需求要求乙方准时足量保质供应材料，若乙方未在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供货或供货质量未达到国家、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及要求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（二）乙方应在甲方提出项目供货需求的5个工作日内准时足量保质供应材料，提供每批次材料产品合格证，保证所供材料质量达到国家、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及要求。乙方若因不按项目建设所需材料标准和要求供料，导致项目建设质量不合格或工期延后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据实赔偿。乙方须严格按合同（协议）约定价格供货，不得以市场价格波动调整供货价格。
七、违约责任
甲、乙双方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，若发生违约行为，双方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，赔偿相应损失并接受处罚。
八、其他
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乙双方和村民委员会各持一份，县级行业部门、乡镇各留存一份备案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村委会代章）：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理事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年  月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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